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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產物「金好騎2.0」專案 

機車騎士神隊友，
      不讓風險有機可乘

南山產物機車責任綜合保險
106.03.31南山保字第1060000077號函備查、108.11.08南山保字第1080001333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責任保險金、慰問金費用給付
南山產物機車責任綜合保險第三人超額責任附加條款
108.08.13南山保字第1080001139號函備查、109.10.28南山保字第1090003203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第三人超額責任保險金
南山產物機車責任綜合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
107.08.16南山保字第1070000385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刑事訴訟律師費用給付
南山產物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86.12.05台財保字第862401786號函核定、110.02.18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0.01.21 金管保產字第 1090151051 號函修正
主要給付項目：受害人傷害醫療費用、失能及死亡給付
南山產物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附加條款(機車單一交通事故)
88.03.05台財保第881782855號函核准(公會版)、110.10.08南山保字第1100006726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駕駛人傷害保險金

保障365天
每日不到9元

專案特色

慰問金
補償

超額責任
大保障

律師費用
補償

選配駕傷險加強騎士自身保障(選配)
機車發生自摔、自撞「單一交通事
故」的情形時有所見，選配駕駛人
傷害險，加強機車騎士本身的保障

定額給付好放心
針對第三人及乘客，提供住
院或死亡慰問金定額給付

刑事律師費用好實用
因機車發生交通意外事故，
致涉及(業務)過失傷害、致人
於死之刑事責任，律師費用
補償貼心又實用

百萬保障好安心
名車滿街跑，第三人超額責任
保險補償強制險及第三人責任
險不足

一張保單同時保障3種責任
風險：     第三人傷害責任
              第三人財損責任
              乘客傷害責任

金好騎2.0
專案

  保障全方位

理 賠 服 務 更 全 面申 請 理 賠 免 臨 櫃

處理進度主動通知一通電話立刻受理 

  本服務範圍為汽機車保險、商業保險

0800-005678 



第2頁，共2頁  PDA-01-1110004 / 2022年1月版

南山產物「金好騎2.0」專案

著作權聲明 : Copyright©Nan Shan General Insurance Company,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消費者於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簡介內容僅供參考，本保險商品一切權利義務，悉依保單條款為準。南山產物保留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專案僅限投保一年期，不承接短期保單；上述保費僅供參考，實際保費依個案承保條件計算，歡迎洽詢本公司服務人員。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35%，最低23.17%；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
   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網址：www.nanshangeneral.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交通意外事故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交通意外事故，
致第三人及乘客傷害、死亡或致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
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僅對於超過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給付標準以上之部分，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慰問金費用補償保險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交通意外事故，
致第三人及乘客死亡或受有傷害而住院，被保險人檢附相關證
明者，本公司依約定給付住院慰問金或身故慰問金之費用。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附加條款(機車單一交通事故)
對駕駛人因被保險機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駕駛人本人傷害、失能或死亡，且因未牽涉其他
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所定義之汽車，致無法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申請賠償或補償者(下
稱機車單一交通事故)，本公司依照本附加條款之約定，對受益人負賠償之責。
前項所稱「駕駛人」，係指經本公司承保之要保人及經該要保人同意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之
人。
第一項所稱「牽涉」係指事故汽車於某一時間，參與、涉入、牽扯或牽連在汽車交通事故中
，而與駕駛人之傷害或死亡有因果關係者。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
被保險人有無過失，本公司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請求權人給付保險金。

專案對象/核保規範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商品名稱 承保對象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車種別 參考保險費(B)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第三人及乘客
每一個人傷害醫療
每一個人失能
每一個人死亡

最高20萬
最高200萬
定額給付200萬

「金好騎2.0」專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參考保險費(A)+(B)

普通重型機車(車種代號 : 01)

普通輕型機車(車種代號 : 02)

658元

424元

658元

424元

普通重型機車(車種代號 : 01)

普通輕型機車(車種代號 : 02)

3,106元
2,364元

2,720元
1,978元

1. 車       主：(1)自然人：滿21歲～70歲未滿(不分性別)   
                       (2)法人：公司行號均適用
2. 車 種 別：(1)普通重型機車(代號01)   (2)普通輕型機車(代號02)
                       *「車種」分類以監理站領牌登記為主

3. 理賠紀錄：第三人責任險等級(指肇事紀錄經計算後之等級)
                       ＜9 (9以上個案審核)
4. 本專案需已投保或同時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方能適用本專案

機車責任綜合保險第三人超額責任附加條款
第三人傷害超額責任
對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超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給付標準及主保險契約「第三人傷害責任」所約定之保險金額以上部分，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人財損超額責任
對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超過主保險契約「第三人
財損責任」所約定之保險金額以上部分，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機車責任綜合保險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
於保單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故，致涉及(業務)過失傷害、(業務)過失重傷害、(業務)過失致人於死之刑事責任因
而發生之律師費用，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約定之保險金額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商品名稱 承保對象 承保範圍
保險金額

200萬
400萬

50萬

100萬

200萬
400萬

50萬

100萬

慰問金費用補償保險

第三人超額責任保險金

交通意外事故責任保險

傷害責任險

財損責任險

每一個人傷害
每一意外事故之傷害
每一意外事故之財損
每一個人傷害
每一意外事故之傷

傷害責任險

住院慰問金-每人定額給付
身故慰問金-每人定額給付
保險期間累計賠償限額

每一意外事故最高賠償金額

每一意外事故最高賠償金額

第三人

乘客

第三人及乘客

第三人

被保險人

「金好騎2.0」專案

機車責任綜合保險

-刑事訴訟律師費用補償附加條款 刑事訴訟律師費用
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駕駛人強制汽車責任保險駕駛人傷害附加條款(機車單一交通事故)

專案內容 單位：新台幣元

普通重型機車(車種代號 : 01)
普通輕型機車(車種代號 : 02)

參考保險費(A) 2,448元
1,940元

2,062元
1,554元

-第三人超額責任附加條款 500萬

10萬

500萬

10萬

5仟
5萬

50萬

5仟
5萬

50萬

商品內容

方案A 方案B

同強制險

◎本保險費係以保險業務員通路報價


